附件2
“菁英计划”选聘考察承诺书
本人姓名**，身份证号码：**，为**学校**学院（详细地址：**省**市**区**街道**路**号）**专业**级应届硕士（博士）毕业生，属于“菁英计划”已签订就业协议（未签订就业协议）的等额考察（递补考察）人员。
[bookmark: _GoBack]院系分管学生工作负责人姓名及职务：**，联系电话：**（座机、手机）；辅导员姓名及职务：**，联系电话：**（座机、手机）；档案所在地位于**（详细地址：**），查档时间**（例如：周一至周五，工作日8:00—11:00、13:00—17:00）。
本人郑重承诺：我将积极配合2025年烟台市青年干部人才“菁英计划”选聘考察工作，保持24小时手机畅通，根据考察组要求，按时如实提供相关证明及指定材料、完成指定事项，若未按要求完成指定事项或因自身原因无法取得联系，自愿承担相应责任和后果。

    签名（按手印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5月**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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